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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资源危机的私法应对:以水权取得及转让制度研究为中心》从私法视角思考水资源问题，运用法学
本体论、价值论与比较研究等方法，集中围绕水资源所有权、水权取得及转让等理论及实践问题展开
全方位研究，以期寻求应对水资源危机的私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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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法学学士（2006年）学位。
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项、江苏省法学会法学研究基金项目1项、东南大学科研启动项目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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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第一章水资源的所有权客体属性界定 第一节法律所调控水资源之内涵界定 一、法律所调控水资源
之内涵解读 二、法律所调控水资源之特征分析 第二节水资源与土地资源权属的分离 一、水资源作为
土地资源附属的传统模式及缘由探究 二、水资源从土地资源权属中的分离 第三节水资源作为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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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共用物范围 二、水资源不宜纳入学理上之公用物及公有物范围 三、我国水资源之公共用物属性
界定——基于公产、公物及公共用物比较 第六节水资源在我国定性为公共用物的实践功能 一、水资
源公共用物属性界定有利于水资源与公用物的区分 二、水资源公共用物属性界定有利于彰显水资源负
载利益的全民性 三、水资源公共用物属性界定是民法上水资源国家所有权的证成基础 四、水资源公
共用物属性界定为水权之平等取得提供可能— 五、水资源公共用物属性界定有利于合理水权制度的构
建 本章小结 第二章水权取得及转让之母权基础——民法上水资源国家所有权之证成 第一节水资源国
家或全民所有——基于比较法考察 一、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和地区水资源的归属 二、英美法系主要国
家和地区水资源的归属 三、小结：水资源归国家或全民所有 第二节水资源全民所有“类似总有”法
律属性之界定 一、水资源全民所有不同于民法上的共有 二、水资源全民所有“类似总有”法律属性
之认定 三、小结：水资源全民所有的法律性质 第三节水资源全民所有至民法上水资源国家所有权之
路径理顺 一、水资源全民所有向宪法上国家所有权的过渡 二、水资源宪法上国家所有权向民法上国
家所有权的转化 三、两种性质水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具体区别 四、民法上水资源国家所有权权能体现 
五、小结：宪法上水资源国家所有权转化为民法上所有权的表现 第四节证成民法上水资源国家所有权
的实践价值一 一、民法上水资源国家所有权优于其他所有权模式一 二、民法上水资源国家所有权为
私人取得水权提供了可能 三、民法上水资源国家所有权有利于彰显水资源的公共用物属性 四、民法
上水资源国家所有权有利于降低市场竞争导致的外部性 五、民法上水资源国家所有权有利于水资源合
理配置目标的实现 六、民法上水资源国家所有权能够体现水资源负载利益的全民性 七、民法上水资
源国家所有权能够促进水资源改革的深入 本章小结 第三章水权取得的制度考察与应然选择 第一节水
权作为用益物权之属性界定——兼及准物权概念的取舍 一、不同情境下准物权含义的纷争 二、水权
之上适用准物权称谓存在的问题 三、水权性质界定——用益物权 四、行政许可对水权之私权性质的
影响 第二节我国水权取得之现状及其缺陷 一、我国水权取得之现状 二、我国水权取得的具体程序 三
、我国水权取得规则之缺陷 第三节国外传统水权取得规则考察及评析 一、传统水权取得规则之考察 
二、传统水权取得规则之评析 第四节现代水权取得规则的兴起 一、传统水权取得规则的修正及衰落 
二、现代水权许可规则的兴起 第五节水权取得规则之应然选择 一、水权取得规则之设定前提——平
等用水机会 二、水权取得规则之合理保障——公共参与机制 三、水权取得规则之核心内容——水权
优先位序 四、水权取得规则之重要环节——公示及公信力 本章小结 第四章水权转让的制度分析及缺
陷补正 第一节水权转让的内涵解读 一、水权转让的含义界定 二、水权转让与水产品买卖、供用水合
同债权转让 第二节水权转让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一、水权转让立法存废之争考证 二、水权转让之
必要性探讨 三、水权转让之可行性分析 四、水权市场的制度性安排：行政调控——水权市场调节 第
三节水权转让的限制性因素及克服 一、现行立法对水权转让的诘难 二、用水目的对水权转让的限制
及其克服 第四节水权转让的私法构造 一、水权转让的当事人 二、水权转让之原因行为——水权转让
合同 三、水权转让之公示方式——水权移转登记 本章小结 结论：水资源危机的私法应对 参考文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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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将《物权法》之外具有物权特性的权利界定为准物权 此种观点认为，准物权的范围
不限于用益物权，凡是具有物权特性而又未为《物权法》所规定的权利均可称为准物权。
例如，刘保玉教授认为，准物权是指在《物权法》所规定的物权种类之外，性质与要件等相近于物权
并准用《物权法》规定的财产权。
此处的准物权类型不限于准用益物权，还有准所有权、准担保物权和准物权取得权。
他认为，在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私权类别中，处在各种典型权利类别夹缝中的混合性权利，其物
权色彩偏重者，就可界定为准物权。
 （三）将不具有有体物特性的权利物权界定为准物权 此种观点认为，物权的客体通常为有体物，而
不具有有体物特性的权利物权则被界定为准物权。
例如，谢在全教授认为，诸如权利抵押权、权利质权等存在于权利之上的权利，系因担保物权重在对
标的物交换价值之支配所使然。
此等权利“非真正之物权”，只不过“为与物权相类似之一种变态，而使其可得准用物权之规定而已
，仅可称为‘准物权’”。
王泽鉴教授亦认为，权利抵押权和权利质权为准物权。
郭明瑞教授也认为，准物权一词一般仅指以权利为标的的物权，即权利物权，故不赞同将特别法上的
物权称为准物权。
 （四）将某些物权取得权界定为准物权 所谓物权取得权，又称取得权或取得物权，是指权利人于将
来某种条件下可以取得所有权或其他物权的权利。
例如，温世扬教授将先买权、继承权、采矿权、渔业权等权利归人物权取得权，认为此类权利本身不
属于物权（不具有直接支配性），但在效力方面与物权相近，准用《物权法》的有关规定，故称为准
物权。
张俊浩教授也认为，物权取得权的范围包括财产继承权、按份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无主财产取得权
、采矿权等，这些权利本身不属于物权，不应作为物权看待，但其中有些权利在法律上准用《物权法
》的有关规定，故也被称为准物权。
 （五）将特别法上的物权界定为准物权 此种观点认为，准物权系特别法上所规定的相应权利，此类
权利虽非民法上规定之物权，但在法律上将其视为物权而准用民法有关规定。
例如，林诚二教授认为，因物权采法定主义，准物权性质上虽以物权视之，但民法上并无规定，故以
准物权别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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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水资源危机的私法应对:以水权取得及转让制度研究为中心》阐述当今社会正面临严峻的水资源危机
，地区、行业之间用水争端日益突出，水资源短缺、枯竭及浪费现象严重，急需创设、完善私法制度
予以应对。
水权界定不清及行使不当必然引起用水争端。
另外，面对水资源短缺及浪费严重的局面，在水资源归国家所有，不允许交易，但又实行市场经济的
背景下，有效的解决途径是配置给市场主体水权，并允许水权进行依法转让，进而达到合理配水、有
效节水、高效用水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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